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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

公告

赵洪磊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石家庄分行诉被告赵洪磊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463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赵树升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石家庄分行诉被告赵树升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770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郑小兰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石家庄分行诉被告郑小兰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741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京乐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石家庄分行诉被告周京乐借款合同纠
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732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何云肖、赵会兰:
关于正定县盛佰科技小额贷款有限

公司（原名称:石家庄空港工业园盛佰科
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）与何云肖、赵会兰
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 2019 年 12
月 25 日作出（2016）正执字第 538-1 号执
行裁定书，继续查封了被执行人何云肖、
赵会兰名下位于石家庄市北高营新村 6
号 楼 3 单 元 201 室 、高 层 7 号 楼 2 单 元
1001 室房产两处并已张贴查封公告及继
续查封的执行裁定书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（2016）正 执 字 第 538-1 号 执 行 裁 定
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李建军:
本 院 受 理 齐 雪 莲 诉 你 离 婚 纠 纷 一
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19)冀 0227 民
初 199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60 日到迁西县人民法院第一审
判 团 队 第 四 办 案 组 领 取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诉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周红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马学满诉被告周红

离婚纠纷一案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9) 冀 0227 民 初 2444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
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判 决 书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，向
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 ，并 按 对 方 当 事人的人
数 提 出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中 级
人民法院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焦红星、王秀廷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振生诉你们民间借

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
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
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磁州人
民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焦红星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海民诉你民间借贷

纠纷一案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
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
1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
上 午 10 时（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本院
磁 州 人 民 法 庭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 将 依 法 缺
席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李艳军、高亚男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

限 公 司 阳 原 支 行 与 被 告 李 艳 军 、高 亚 男
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依法向你们二人公告送达本院（2019）
冀 0727 民初 908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之
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，逾 期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十
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人民法院公告

闫文亮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军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开庭传票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，自公告起 60 日即为送达。答辩
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定于举证期满后
第 3 日 9 时（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老 鸦 庄 法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依法缺席裁判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马保禄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娜诉你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
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19)冀 0204 民初
1036 号民事判决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

张建强：
本 院 受 理 的 原 告 杨 波 诉 你 公 路 货 物 运 输 合 同

纠 纷 一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本 院 (2019) 冀 0204 民 初 117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 你 自
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民 二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
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
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 河 北 省 唐 山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 法 律 效 力 。

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

张雪臣、李清方:
本院受理原告方雪飞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
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9) 冀
0424 民初 180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成安县人民法院

张雪臣:
本院受理原告候雷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现已
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(2019)冀 0424 民
初 121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
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
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成安县人民法院

孙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承 德 维 康 药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 被

告 孙 冰 、柴 悦 昕 与 你 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19)冀 0802 民初 2231 号民
事裁定书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水泉沟
法庭领取裁定书，逾期视为送达，本裁定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

承德华晨建工集团有限公司、邢孝平:
本院受理 原 告 王 永 启 诉 你 二 人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
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二 人 公 告 送 达 (2019) 冀
0802 民 初 319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 。 限 你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水 泉 沟 法 庭 领 取 判 决
书 及 裁 定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，本 判 决 及 裁 定 书 即 发
生 法 律 效力。

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法院
成海峰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润 志 电 气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与 被
告 成 海 峰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,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(2019)冀 0110 民初 3601 号民事判决书,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(遇节假日顺延),向本院按人数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。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,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安飞：
本院 受 理 原 告 韩 寸 英 与 你 离 婚 纠 纷 一 案 , 已 审

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9) 冀 0181 民
初 278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( 判 决 原 告 与 你 离 婚 , 婚 生 男
孩 韩 金 宝 由 原 告 抚 养 , 你 负 担 抚 养 费 每 月 300 元 ) 。
自 本 公 告 刊 登 之 日 起 ,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,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 内 , 向 本 院
递 交 上 诉 状 ,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 , 上 诉
于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本 判 决 即
发 生 法律效力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郭科龙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9)冀 0105 民初 8124 号
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
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秦运峰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9)冀 0105 民初 8122 号
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
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春飞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9)冀 0105 民初 8121 号
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
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宗潜、李薇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
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(2019) 冀 0105 民 初
8125 号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
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,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邮 政 储 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
家庄市裕华东路支行与刘娜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
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
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
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刘娜名下位于石家
庄长安区石纺路 10 号银都花园 7-16C 号房产。详见
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 京 东 网 发 布 的 拍 卖 公 告 。
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
的 ，应 自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 我 院 书 面 提 出 ，
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的石家庄汇丰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与宋
连 锁 典 当 纠 纷 一 案 ，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
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 时
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执
行人宋连锁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小区 16-
2-504 号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
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我
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石 家 庄 汇 丰 源 典 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与
宋连锁典当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10 时至 2020 年 2 月 11 日上午 10
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被
执行人宋连锁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小区
12-3-201 号 房 产 。 详 见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 京
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
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
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
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旭佳商贸有限公司、蔡瑞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垫 富 宝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

权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9)冀 0105 民初 7861 号民事判决书,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送达期满
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玉田、陈荣轻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帆 泽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诉

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9)冀 0105 民初 7901 号民
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袁海霞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石门支行诉被告袁海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
648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于佳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石门支行诉被告于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审
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
6526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文广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石门支行诉被告杨文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
6517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倪翠霞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石门支行诉被告倪翠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
652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虎岭、王金风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 石 门 支 行 诉 被 告 李 虎 岭 、王 金 风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
0105 民初 6504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
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孔雪青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

庄石门支行诉被告孔雪青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
652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窦利民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窦 利 民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73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范洪美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范 洪 美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65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范玉华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范 玉 华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49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冯永阔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冯 永 阔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74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郭向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郭 向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59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贺媛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贺 媛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54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贾彦峰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贾 彦 峰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45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慧哲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李 慧 哲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69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连营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李 连 营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58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斌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被告刘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739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振乔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刘 振 乔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57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顿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被告马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461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晓旭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马 晓 旭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58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庞培芳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庞 培 芳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5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邱从全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邱 从 全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56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翠翠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石 翠 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62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石军改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石 军 改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55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利芳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苏 利 芳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450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叶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苏 叶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465 号民事判
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苏颖鑫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苏 颖 鑫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51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王金吉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王 金 吉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34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杨帆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杨 帆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40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
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乔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诉被告张乔借款合同纠纷一案。现已审理终结。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初 7768 号民事判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淑花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张 淑 花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63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淑会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 分

行 诉 被 告 张 淑 会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9）冀 0105 民 初 7762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
